
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冶头小学

学校实践活动安全管理制度

为规范学生外出比赛、培训等各项校外活动，增强学生

的组织纪律观念，确保学生人身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1.明确审批程序。所有以学校名义组织的学生校外比赛

和培训活动（列入教学计划的集体劳动、校外实习和社会实

践活动除外），都应按下列程序办理：

（1）以班级为单位组织的活动，由班主任提出书面申

请，经年级主任审查后，报校长审批。

（2）以年级为单位组织的活动，由年级主任提出书面

申请，经政教处主任审查后，报校长审批。

（3）以上活动，在校长审批同意后，还须向主管教育

部门履行审批、备案程序后方可进行。

（4）以上活动应最迟于一周前向审批者递交书面申请，

申请时应陈述活动的内容、活动路线、交通工具和安全防范

措施等，并明确活动负责人。

2.学校组织学生进行校外比赛、培训，均应由活动的组

织者按照本制度规定的审批程序进行。未经批准的活动均不

得组织实施。

3.学校组织学生进行校外比赛、培训时，要落实相关安

全防范措施。

（1）学生进行校外比赛、培训时应牢固树立“安全第

一”的思想。



（2）组织学生外出比赛、培训时，要注意安全，做好

乘坐交通工具以及活动地点等的安全检查工作，制定安全方

案或预案，明确各项防范措施，精心组织，保障学生人身安

全。

（3）外出比赛、培训期间，未经学校批准，不得组织

学生到当地附近风景区或途中风景区参观、游玩。

（4）若遇恶劣天气或存在其他安全隐患的，组织者需

及时向学校汇报，暂停学生校外活动。

（5）经批准的学生外出比赛、培训，必须有学校领导、

教师带队，一般以近郊为宜，当天往返，未经批准，不得在

外住宿或露宿。

（6）外出期间学生不得擅自到江河、水库、池塘游泳，

不得擅自外出游玩，违反规定者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厉处分。

（7）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常识教育，提高安全意

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教育学生在外出活动时，要

遵守国家法规法纪，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公德，防止意

外事故的发生。

4.明确安全责任及违纪处分。

（1）活动负责人应对活动的组织管理等承担主要责任。

（2）凡未履行活动审批备案手续而擅自组织活动者，

将追究个人或组织者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

处分。对假借班级名义或学校名义与校外人员联合组织以营

利为目的的活动（如各种旅游）的，从重处理。



（3）未按申请中所陈述的要求进行活动，如擅自超出

活动范围、逾期返校等，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活动负责人相应

的纪律处分。

（4）因组织管理不严密导致活动中发生事故并造成损

失或伤亡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